
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》

決議

(根據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(第443章 ) 
第4(1)(e)及5(4)條作出的決定 ) 

議決由2022年1月19日起，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人

數、成員的選舉方式及任期，決定如下：

成員人數 

1. 根 據 《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(“ 條 例 ”)
第4(1)(e)條，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的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

(“管理委員會 ”)成員人數不得超過10人。

選舉方式

2. 條例第 4(1)(e)條所指的成員選舉，須由立法會《議事

規則》第5條所指的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擔任的立法會代理主席

主持。選舉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須由立法會代理主席決定。

3. 立法會秘書處 (“秘書處 ”)須於選舉日最少5整天前，向

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通告及提名表格，請議員提名候選人。

4. 提名須以秘書處指明的電子方式提交。有效的提名須

由一名議員作出，由最少另外一名議員附議，並為獲提名的議

員接納。

5. 任何議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、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，

其姓名均不得出現在多於一項就管理委員會成員一職提交的

提名中；否則，只有秘書處接獲的首項提名方為有效。但議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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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提名其本人候選管理委員會成員一職，惟該項提名須由最少

另外一名議員附議。在此情況下，有關議員的姓名在提名中將

以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身份出現。秘書處須通知提交任何無效

提名的議員。  
 
6.  提名須在選舉日最少兩整天前送達秘書處。  
 
7.  如截至限期屆滿時並無接獲任何有效提名，有關限期

會自動延展至選舉日的1整天前。如經延展的限期適逢星期六

或公眾假期，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星期六或

公眾假期的日子。秘書處將就此通知所有議員。如截至經延展

的限期屆滿時仍未有接獲任何有效提名，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另

定選舉日期。  
 
8.  如在截至上文第6或7段所提述的限期或經延展的限期

屆滿時，接獲的有效提名人數少於或相等於10名，立法會代理

主席須以書面方式通知全體議員被提名人正式當選，以及上文

第2段所指的選舉不會舉行。  
 
9.  如在截至上文第6或7段所提述的限期或經延展的限期

屆滿時，接獲的有效提名人數多於10名，便須在有關選舉中進

行投票，議員須使用電子表決系統以記名方式投票。議員投票

選擇的被提名人數目可等同，但不得多於席位數目 (即 10個席

位 )。獲得最多票數的被提名人將會獲宣布當選。  
 
10.  倘一名本可當選的被提名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被提

名人獲得的票數和他相等而未能當選，須根據上文第9段所訂

的選舉方式，就該名被提名人與其他被提名人舉行另一輪投

票。  
 
11.  如根據上文第10段舉行另一輪投票後，仍有一名本可

當選的被提名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被提名人獲得的票數和

他相等而未能當選，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在此等被提名人中，以

抽籤方式決定哪位/哪些被提名人會取得餘下的席位。  
 
12.  秘書處會盡快將選舉結果通知議員。  
  



任期  
 
13.  除非立法會藉決議另作決定，根據第443章第4(1)(e)條
選出的成員，任期為一年，或直至管理委員會下次成員選舉的

日期，或立法會下次解散的日期為止，以其中較早的日期為準。


